
 

一、 宣布開會(出席報告股數已達法定數額，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說明： 

（一） 修正條文請參閱【附件一】 

（二） 謹提請 決議。 

決議：本議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5,641,243 權，贊成權數 25,269,631

權，佔總權數 98.55%；反對權數 0 權，佔總權數 0%；棄權權數 371,612 權，佔總

權數 1.45%。本案照原提案表決通過。 

四、 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二） 監察人審查一○四年度決算表冊，請參閱【附件三】。 

（三） 本公司一○四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 

 董事會於 105 年 3 月 22 日決議通過 104 年員工酬勞新台幣 1,133,255 元及

董事酬勞新台幣 1,133,255 元，並全數以現金發放。 

 與 104 年度估列之費用金額差異為 39,200 元，此差異將調整入 105 年之

費用。 

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一○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市莊敬路 300 號 3 樓(尊爵大飯店鑽石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共計 25,641,243 股佔本公司總發行股數 36,288,894

股之 70.65%。已達法定開會股數。 

 主席：何樹燦                                 記錄：董鈺新 

出席董事：何樹燦、王忠桐、許宏傑、張瑞燊、廖豐瑩、陳梅芬、陸焯堅、黃文遠、詹俊彥 

出席監察人：吳國顯、蔡志瑋 



 

五、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明： 

（四） 本公司一○四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傅文芳、林麗凰會計

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五） 一○四年度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議通過後送請監察人查核竣

事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六） 營業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二】、【附件三】、【附件

四】及【附件五】。 

（七） 提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5,641,243 權，贊成權數 25,269,631

權，佔總權數 98.55%；反對權數 0 權，佔總權數 0%；棄權權數 371,612 權，佔總

權數 1.45%。本案照原提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四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 

(1) 本公司一○四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以下同) 96,816,834 元，加計一○三

年期末未分配盈餘 115,908,474 及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保留盈餘調整

數 246,678，減除其他綜合損益調整 4,604,858，合計一○四年可供分配金

額為 208,367,128 元。 

(2)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依公司法暨本公司章程規定擬自一○四年度稅後淨

利提列 10 %法定盈餘公積 9,681,683 元，餘 198,685,445 元擬分配如下： 

 

 

 

 



 

(3) 本公司之累積可分配盈餘分派時應依公司章程按下列比例分派之：董監事

酬勞為百分之一以下，員工紅利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其餘比例則為股

東紅利。 

(4) 本次現金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轉入台灣港建職工福利委員會。 

(5) 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提請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配發之。 

(6) 提請 表決。 

決議：本議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5,641,243 權，贊成權數 25,269,631

權，佔總權數 98.55%；反對權數 0 權，佔總權數 0%；棄權權數 371,612 權，佔

總權數 1.45%。本案照原提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二十四分。 

一○四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 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5,908,474
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保留盈餘調整數 246,678
其他綜合損益調整 (4,604,858)
本期稅後淨利 96,816,834
104 年可供分配總金額 208,367,128
減 ：法定盈餘公積 (9,681,683)

104 年可分配盈餘小計 198,685,445
減 ：股東紅利-現金(2,400 元/仟股) (87,093,346)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1,592,099
 

董事長：何樹燦            經理人：廖豐瑩           會計主管：周翠霞 

 



《附件一》 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改後條文 現行條文 變更事由 
第19條 

（一）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按

稅前利益扣除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

勞前之餘額提撥員工酬勞百分之一

至百分之八及董監事酬勞百分之一

以下。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本公司年度總決算於完納稅

捐，彌補已往虧損後，分派盈餘

時，應先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其餘額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

餘，依法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為累積可分配盈餘；前述累積

可分配盈餘，以衡量盈餘支應資金

需求之必要性，依本公司之股利政

策基本原則決定盈餘保留或分配之

數額及分派方式，據以擬具盈餘分

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三）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滿

足最佳資本預算及每股盈餘稀釋程

度之前提下，就當年度所配之股利

中，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發放現金

股利。此項現金股利發放比率得視

當年度獲利及資金狀況，由董事會

擬具分配方案後，經股東會決議後

調整之。 

 

 

 

 

 

 

（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於完納稅

捐，彌補已往虧損後，分派盈餘

時，應先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其餘額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

餘，依證券交易法提列特別盈餘公

積後，為累積可分配盈餘；前述累

積可分配盈餘，以衡量盈餘支應資

金需求之必要性，依本公司之股利

政策基本原則決定盈餘保留或分配

之數額及分派方式，據以擬具盈餘

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其分派時應依下列比例分派之：董

監事酬勞為百分之一以下，員工紅

利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其餘比

例則為股東紅利。  

（二）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滿

足最佳資本預算及每股盈餘稀釋程

度之前提下，就當年度所配之股利

中，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發放現金

股利。此項現金股利發放比率得視

當年度獲利及資金狀況，由董事會

擬具分配方案後，經股東會決議後

調整之。 

依據公司法修正

內容更新公司章

程。 

第二十

二條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七

日。  新 增 修 訂 日

期。 
 
    



 

《附件二》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對港建的督促與支持，在此謹代表港建公司向各位股東

致上衷心的敬意及感激。 

台灣電子業預期 105 年之景氣由於終端產品銷售表現多呈疲弱態勢，市場仍處

於庫存調整階段，整體而言持平但發展依舊遲緩雖有回溫但發展仍舊趨緩。港

建身為電子產業的專業代理商，為了成為客戶最堅實的後盾並與其共同成長，

除了維持既有之設備代理外，亦不斷調整本公司所代理之產品並積極跨入新製

程領域之電子產業中，冀求在快速轉變的電子業中佔有一席之地。 

港建一直秉持著穩健經營原則，在控制營運成本及提高營業績效下，104 年仍

保持一貫獲利狀況。現將營業結果報告如下：本公司截至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營業收入 666,855(仟元，以下同)，較 103 年的 600,127 增加 11.12%；

稅前淨利為 111,098，較 103 年的 83,706 增加 32.72%；基本每股盈餘為 2.67

元較 103 年的 1.91 元增加 39.79%。 

台灣電子業興盛，港建從電子產業及新製程更替中看到的是各種切入新市場之

成長契機，這些都不斷的激勵、督促港建繼續尋求更好的產品及透過產品提供

更好的服務，以期建立供應商、客戶及港建三贏的最佳模式。 

此外，在全球高度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議題下，港建本著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之使命感，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另為了替維護地球盡份心力，將

持續加強綠能設備的開發及引進，以提供低耗能、高產值的產品為己任。 

最後再次感謝台灣港建所有股東，在各位股東長期的支持及公司員工的努力下，

相信港建可以持續在穩定中求成長。在此，謹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台 灣 港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長     何樹燦

  

總經理     廖豐瑩 

會計主管   周翠霞 



 

《附件三》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四年度合併及個體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現金流量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傅文芳、林麗凰會計

師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經本監察人審查尚無不合，爰

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報請 鑑核。 

 

此致 

 

一○五年股東常會 

 

 

 

                                      

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吳 國 顯 

                                      

監察人： 蔡 志 瑋         

                                      

監察人： 周 進 德 

 

 
 
 
 

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三   月   二十二   日 
 



《附件四》 合併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件五》 個體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